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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       國中（小）英語教師通過103年度英語檢測報名費用申請表(統計區間：1030101至1030630)
（欄位不足者請自行增列）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
聯絡電話：

註1：請填代碼如下：GEPT（全民英檢）、TOEIC（多益測驗）、TOEFL（托福）、ELTS（英語語言能力測驗）、FLPT（外語能力測驗）、BULATS(劍橋博思英檢)、其他（請註明）。

註2：通過日期係指證書或成績單發布之日期，而非考試日期。
註3：對照CEF架構級數表可至本局國教科教務類相關資料(第一股)網頁下載。
註4：不含資料處理之相關手續費用，倘報名費用係以外幣計價，請附付款當日匯率對照表，

· 備註：請  貴校彙齊申請本案補助之教師資料，並經校內審查通過後填妥本表，並於103年7月10日（星期四）前將相關資料免備文送本局彙辦，國小請送國教科陳慧茹小姐（聯絡電話：2725-6371）；國中請送中教科張珮筠小姐（聯絡電話：1999轉1210），逾期未送資料者視同放棄申請，請確實轉知校內所屬教師並協助辦理以確保教師權益。
· 教育部補助原則如下：
1. 現職編制內合格國民中小學英語教師於103年1月1日至103年6月30日期間通過英語檢測筆試或口試，並達到CEF架構之B2級（含B2級）者，得補助報名費。
2. 每位教師至多申請一種英語檢測報名費補助。
3. 需檢附報考該檢測之報名費收據（報名費金額明顯可見）、CEF架構對照表及成績通知單等資料影印3份，2份報局申請，1份留校備查（請提醒教師保留報名費收據正本，俾利辦理經費核撥及核銷事宜）。
